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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3)408/07-08 號文件 

 

立法會 
 

會議紀要 

 

第 14 號 

  

 

在 2008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上午 11 時正舉行的會議的紀要 

 

  

 

出席議員： 

 

主席范徐麗泰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田北俊議員，GBS, JP 

何俊仁議員  

何鍾泰議員， SBS, S.B.St.J., JP  

李卓人議員 

李柱銘議員， SC, JP 

李國寶議員，大紫荊勳賢，GBS, JP 

李華明議員， JP 

呂明華議員， SBS, JP 

吳靄儀議員 

周梁淑怡議員，GBS, JP 

涂謹申議員 

張文光議員 

陳婉嫻議員， SBS, JP 

陳智思議員，GBS, JP 

陳鑑林議員， SBS, JP       

梁劉柔芬議員，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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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耀忠議員  

單仲偕議員， SBS, JP 

黃宜弘議員，GBS 

黃容根議員， SBS, JP  

曾鈺成議員，GBS, JP 

楊孝華議員， SBS, JP  

楊 森議員， JP 

劉千石議員， JP 

劉江華議員， JP 

劉皇發議員，大紫荊勳賢 , GBS, JP  

劉健儀議員，GBS, JP 

劉慧卿議員， JP 

蔡素玉議員， JP  

鄭家富議員  

霍震霆議員，GBS, JP  

譚耀宗議員，GBS, JP 

石禮謙議員， SBS, JP 

李鳳英議員，BBS, JP 

張宇人議員， SBS, JP 

陳偉業議員 

馮檢基議員， SBS, JP  

余若薇議員， SC, JP 

方 剛議員， JP 

王國興議員，MH 

李永達議員  

李國英議員，MH, JP 

李國麟議員，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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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偉強議員， SBS, JP 

林健鋒議員， SBS, JP 

梁君彥議員， SBS, JP 

梁家傑議員， SC 

梁國雄議員   

郭家麒議員 

張超雄議員 

張學明議員， SBS, JP 

黃定光議員，BBS 

湯家驊議員， SC 

詹培忠議員 

劉秀成議員， SBS, JP 

鄭經翰議員， JP 

鄺志堅議員 

譚香文議員  

陳方安生議員，大紫荊勳賢 , JP 

 

 

 

出席政府官員：  

 

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先生，GBS, JP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先生， JP 

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先生，GBS, JP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林瑞麟先生， JP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周一嶽醫生， SBS, JP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張建宗先生，GBS, 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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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陳家強教授， SBS, JP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鄭汝樺女士， 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 JP 

助理秘書長（一）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三）林鄭寶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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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注意到在席的議員未足法定人數，於是指示秘書傳召議員到場。會議

其後達到足夠的法定人數。  

 

 

 

提交文件 

 

下列文件是依據《議事規則》第21(2)條的規定提交： 

 

附屬法例／文書 法律公告編號 

  

《2008年道路交通（駕駛執照）（修訂）規例》 

 （於2008年1月11日刊登憲報） 

 3/2008 

 

 

其他文件  

 

第57號 ─ 法律援助服務局 

  2006-2007年度年報（於2008年 1月10日發表） 

 

 

 

質詢 

 

1. 劉江華議員提出第一項質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 

 

 兩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劉江華議員就為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沒有為這項他認為是有關

公務員事務的質詢出席會議作出答覆提出一項規程問題。主席

表示，政府委派哪位官員回答質詢，是政府的選擇。在立法會會議

的質詢時間內，議員不能要求政府解釋為何不委派某位官員回答

某項質詢。然而，劉江華議員可從其他渠道要求政府解釋，為何不

作出他認為適當的安排。  

 

另有 4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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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陳婉嫻議員提出第二項質詢。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作答。 

 

 5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答覆。 

 

 

3. 劉慧卿議員提出第三項質詢。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作答。 

 

 6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答覆。 

 

 

4. 鄭經翰議員提出第四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6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5. 田北俊議員提出第五項質詢。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作答。 

 

 5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答覆。  

 

 

6. 譚香文議員提出第六項質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作答。 

 

 3 位議員提出補充質詢，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答覆。  

 

第七至二十項質詢的書面答覆已於席上提交本會各位議員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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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案 

 

首讀  
 

《2008年民生書院及協恩學校（法團名稱更改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 

 
上述條例草案經過首讀，並依據《議事規則》第53(3)條的規定，受命

安排二讀。 

 

 

二讀  
 

《2008年民生書院及協恩學校（法團名稱更改及一般修訂）條例草案》 

 
教育局局長動議二讀，並向本會發言。 

 

在教育局局長向本會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 12時 59分暫時離席並由

代理主席李華明議員主持會議。 

  

二讀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主席表示，按照《議事規則》第54(4)條的規

定，條例草案的二讀辯論中止待續，而該條例草案交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議員議案 

 

應付通脹 

 

楊森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鑒於近日通脹周期重臨，不少公共交通機構及公用事業均申請加價，

以及糧、油、食品價格不斷上漲，令到巿民百上加斤，本會促請政府

採取措施，應付通脹，以紓緩市民的生活壓力；有關措施應包括﹕ 

 

(一 ) 審批各公共交通機構的加價申請時，須衡量巿民的負擔能力； 

 

(二 ) 在新訂立的《管制計劃協議》中，將兩間電力公司的准許回報

率下降至個位數字，以使電費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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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與內地部門商討，進一步開放活牲口巿場以保障本港消費者權

益 ， 並 要 求 主 要 食 品 供 應 商 確 保 內 地 主 要 食 品 及 副 食 品 的 供

應，避免因供應量不足令食品價格大幅上調；及 

 

(四 ) 上調高齡津貼金額，避免長者的生活質素下降。 

 

下午1時02分，在楊森議員向本會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楊森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6位議員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規

定，本會就議案及6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擬 就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馮 檢 基 議 員、張 宇 人 議 員、陳 鑑 林 議 員 及

陳 婉 嫻 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在陳婉嫻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於下午1時 48分暫時離席並由代理主席

劉健儀議員主持會議。 

 

擬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劉慧卿議員及李卓人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13位議員及詹培忠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下午3時48分，在詹培忠議員發言期間，主席恢復主持會議。 

 

另有6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楊森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財政司司長再次發言。 

 

馮檢基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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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之前刪除“鑒於”，並以“本港貧富懸殊問題持續惡化，基

層工資未見回升，加上”代替；在“(一)”之後加上“以每戶每季5,000

元為上限，寬免下個財政年度全年的差餉及地租；(二) 寬免一至兩個

月公屋租金；(三)”；刪除原有的“(二)”，並以“(四)”代替；刪除

原有的“(三)”，並以“(五)”代替；及在“價格大幅上調；”之後刪

除“及 (四)”，並以“(六) 採取按預測通脹方式計算綜合社會保障援

助金額，並把調整周期縮短；及 (七)”代替。 

 

馮檢基議員就楊森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並付諸表

決。 

 

田北俊議員要求進行記名表決。主席於是根據《議事規則》第47(1)條

命令本會進行記名表決。  

 

主席宣布，在由功能團體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3人，贊成修正案者

13人，棄權者10人；在由分區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中，出席者23人，贊成

修正案者20人，棄權者2人。（表決紀錄載於會議紀要附錄。）由於議

題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她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劉健儀議員在無經預告的情況下，立動議下列議案： 

 

若就《應付通脹》提出的議案或其修正案再進行記名表決時，表決須在

記名表決鐘鳴響1分鐘之後進行。 

 

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張宇人議員修改他的

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張宇人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

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七 )”之後加上“檢討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中各消費項目所佔

的比例，以協助綜援家庭應付通脹所帶來的影響；及(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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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宇人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

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馮檢基議員及張宇人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陳鑑林議員

修改他的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陳鑑林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九)在新訂立的《管制計劃協議》生效後，立

即調低兩間電力公司收取的電費；(十)凍結影響民生的各種政府收費；

(十一)積極研究各種降低東區海底隧道、西區海底隧道及三號幹線（郊

野公園段）收費的措施，包括回購上述隧道及幹線或延長專營權的年

期；及 (十二 )發放額外兩個月的公共福利金及綜合社會保障援助金

額”。 

 

陳鑑林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及張宇人議員修正的議案

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及陳鑑林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

批准陳婉嫻議員修改她的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陳婉嫻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及陳鑑林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她經修改的修正案

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三)運用財政盈餘，減免政府公共設施及服

務的收費；(十四)與廣東省制定按量付費的新供水協議，藉此降低市民

繳交的水費；(十五)增加本港油公司之間的競爭，並在油價持續高企時

減免成品油徵稅，以保持油價穩定；(十六)與內地部門商討，不對輸港

食品及副食品實施出口配額制；及(十七)為貧困的非綜援長者提供生活

補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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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嫻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及陳鑑林議員

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於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及陳婉嫻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

通過，主席批准劉慧卿議員修改她的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

關措辭。 

 

劉慧卿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

及陳婉嫻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她

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八)在高齡津貼方面，將普通高齡津貼及高

額高齡津貼金額上調至每月1,000元，並放寬65至69歲領取高齡津貼長

者的資產審查限額至20萬元，以改善貧困長者的生活；(十九)向居住於

偏遠地區的在職貧窮人士提供交通津貼，藉此改善在職貧窮及低收入人

士的生活；及(二十)向殘疾人士提供公共交通票價半價優惠，或向殘疾

人士提供交通津貼，並改善設施，減少對殘疾人士造成的障礙”。 

 

劉慧卿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

及陳婉嫻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

並獲得通過。 

 

由於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陳婉嫻議員及劉慧卿議員的

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李卓人議員修改他的修正案的措辭，並

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李卓人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

陳婉嫻議員及劉慧卿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

本會解釋他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及(二十一)與港鐵公司磋商，為12歲以上的全

日制學生提供全線票價優惠”。 

 

李卓人議員就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

陳婉嫻議員及劉慧卿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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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森議員發言答辯。 

 

由楊森議員動議，經馮檢基議員、張宇人議員、陳鑑林議員、陳婉嫻議員、

劉慧卿議員及李卓人議員修正的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維護動物權益 

 

何俊仁議員動議下列議案，並向本會發言： 

 

去年，本會通過《2006 年防止殘酷對待動物（修訂）條例草案》，提高

有關殘酷對待動物的刑罰，然而，虐待動物事件仍不斷發生；為維護動

物權益，本會促請政府採取各種措施，確保動物得到法律保護；有關措

施應包括： 

 

(一) 全面檢討及修改《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包括檢討殘酷對待

動物的定義，以及把遺棄動物列為殘酷對待動物行為； 

 

(二) 改善寵物售賣與繁殖的發牌及監管制度，並在修訂《公眾衞生（動

物及禽鳥）條例》及相關規例前，諮詢公眾的意見，把動物登記

制度擴展至貓類及其他常被飼養為寵物的動物，改善售賣寵物店

鋪和繁殖場的發牌及監管制度，立法監管寵物店鋪供售賣動物的

來源，規定這些動物必須來自已領取牌照的繁殖場，以及加強打

擊無牌的繁殖，杜絕不明來歷的動物流入寵物市場； 

 

(三) 加強漁農自然護理署處理流浪貓狗的透明度，善待牠們，放棄使

用捕殺方法，並與民間機構合作，一起推動“捕捉、絕育、放回”

計劃，以人道方法處理流浪貓狗問題，以期減少牠們在社區內的

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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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執法人員須積極處理市民的虐待動物舉報，並研究仿效外國經

驗，成立“動物警察”隊伍，專責調查動物受虐待及被遺棄案

件，切實執法，遏止動物受虐待及被遺棄的情況蔓延；及 

 

(五) 研究在適當地點設置供動物活動的地方，包括提供更多可讓貓狗

進入的公園和休憩場所。 

 

何俊仁議員議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 

 

主席表示，4位議員擬就此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按照《議事規則》的

規定，本會就議案及4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 

 

擬 就 議 案 動 議 修 正 案 的 王 國 興 議 員、余 若 薇 議 員、蔡 素 玉 議 員 及

周 梁 淑 怡 議員就議案及他們各自的修正案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4位議員就議案及修正案發言。 

 

何俊仁議員就修正案發言。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再次發言。 

 

王國興議員就何俊仁議員議案動議下列的修正案： 

 

在“去年”之前加上“雖然”及在之後刪除“，”；在“情況蔓延；”

之後刪除“及”；及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六) 積極物色合適地點

設置狗公廁，既可讓狗隻有合適地點方便，也可改善街道路面環境衞

生；及 (七) 在未能設置狗公廁的區域或街道，積極物色合適位置放置

狗糞收集箱，並加強清理和清洗密度，改善環境衞生”。 

 

王國興議員就何俊仁議員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

表決，並獲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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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余若薇議員修改她的

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余若薇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下列的

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她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八)發牌規管動物善終服務；及(九)在處理動

物權益方面，改善政出多門的情況，並釐清負責部門，防止政策執行混

亂”。 

 

余若薇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動議修正案

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主席表示，周梁淑怡議員已表明，如果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

她會撤回她就何俊仁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周梁淑怡議員因此撤回其

修正案。 

 

由於余若薇議員的修正案已獲得通過，主席批准蔡素玉議員修改她的

修正案的措辭，並向本會解釋有關措辭。 

 

蔡素玉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及余若薇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下列的進一步修正案，並向本會解釋她經修改的修正案措辭： 

 

在緊接句號之前加上“；(十)建議寵物店及私人／家居繁殖者於售賣寵

物予有意飼養人士時，應仿效動物團體領養狗隻的做法，確定飼養人士

住所的大廈公契訂明不反對飼養狗隻，以減少日後有關狗隻遭遺棄的機

會；(十一)加強教育市民愛護動物及對寵物負責任，並提供誘因鼓勵市

民為寵物進行絕育手術和定期進行身體檢查；(十二)確保每頭狗隻均被

植入晶片，以貫徹現行法例規定，從而令有關當局可按儲存資料追查遺

棄狗隻的主人，並落實處分；及(十三)加強教育市民慎重考慮及查證其

住所的大廈公契訂明不反對飼養狗隻，才飼養狗隻，並貫徹負責任寵物

主人之道，以減少日後有關狗隻遭遺棄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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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素玉議員就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及余若薇議員修正的

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題經提出待議，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由何俊仁議員動議，經王國興議員、余若薇議員及蔡素玉議員修正的

議案的議題付諸表決，並獲得通過。 

 

 

 

下次會議 

 

主席宣布本會將在2008年1月17日下午3時正舉行下次會議。 

 

本會在晚上6時55分休會。 

 

 

 

 

 
 主席范徐麗泰  

      2008年    月    日  

 
香港  

立法會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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